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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民政局2011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

  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和《关于做好2011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，我局领导高度重视，对我局2011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认真总结。现报告如下：  
一、概述  
《条例》实施之后，我局高度重视信息公开工作，落实组织保障和工作措施，认真按照上级部门的要求，积极、有序、稳妥地推进政府信息公开的各项工作。成立了局长任组长，分管副局长为副组长，各股室负责人为成员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，下设办公室，具体负责我局政府信息公开的日常事务，明确有关股室的工作职责，并由专人负责，开展具体工作，实现了政府信息发布、依申请公开受理、政府信息咨询等工作的一体化管理。在主动公开信息工作中，为做好政府信息及时向公众传递，我局编制了《区民政局政府信息公开指南》，出台了《区民政局政府信息公开实施办法》，明确了拟文、定密、审核、发布等程序，使公文进入审签程序时就明确该公文信息可否公开，增强了信息公开的时效性，确保公开与保密两不误。截至2011年底，我局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运行正常。 
二、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 

2011年，我局主动公开政府信息5条，全文电子化率达100%。主动公开的信息内容涉及本部门的政府规章或规范性文件、本部门的行政执法事项，本部门的工作动态等。公开的形式主要有：在泉港区政府信息公开门户网站和泉港区民政局网站公开。 
三、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 

2011年度我局未收到任何形式的申请公开信息要求。 

四、政府信息公开收费及减免情况 

本年度本部门实行免费提供政府信息公开，未向任何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收取政府信息公开费用；同时，坚持为民、便民、利民的原则，对复制、打印、邮寄等费用予以免费提供服务。 
五、政府信息公开复议及诉讼情况  

2011年度本部门未发生因政府信息公开导致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案件。 
六、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改进措施 
2011年度，我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在深化政府信息公开内容、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基础性工作等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，但主动公开政府信息内容与公众的需求还存在一定的距离，公开形式便民性需要进一步提高。结合工作中存在问题和不足，今后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改进： 一是以服务群众为目的，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基础性工作。加强对领导干部和信息公开业务人员的培训，提升政府信息公开的意识，定期上传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，提高业务水平；同时，通过新闻宣传，引导社会公众正确行使知情权。二是以社会需求为导向，深化政府信息公开内容。进一步深化信息公开的内容，选择若干社会关注度高的信息作为突破口，逐步形成不同领域信息的公开规则。 

 
 附表（附表式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

附表
	指标名称
	计量

单位
	2011

年度
	历年

累计

	主动公开信息数
	条
	5
	93

	其中:    1、网站公开
	条
	5
	93

	         2、其他形式公开
	条
	0
	0

	受理依申请公开信息总数
	条
	0
	0

	其中：   1、当面申请数
	条
	0
	0

	2、传真申请数
	条
	0
	0

	3、电子邮件申请数
	条
	0
	0

	4、网上申请数
	条
	0
	0

	5、信函申请数
	条
	0
	0

	对申请的答复总数
	条
	0
	0

	其中：   1、同意公开答复
	条
	0
	0

	2、同意部分公开答复数
	条
	0
	0

	3、否决公开答复总数
	条
	0
	0

	行政复议数
	条
	0
	0

	行政诉讼数
	条
	0
	0

	行政申诉数
	条
	0
	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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